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節目緊急停演處理要點

一、主旨：

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演出當日如遇下列情況，而必須作節目停演之處理時，應依本要點處理之：

（一）演出相關設備發生故障（含劇場各項設施發生故障，致無法正常演出或影響觀眾安全之情況）。

（二）演出者或演出團體發生事故。

（三）其他意外因素：如停電、火災、震災、天氣惡劣、傳染疾病、戰爭、國喪、群眾運動等。

二、適用範圍：本要點適用之範圍，涵蓋在本中心演出之節目。

三、適用情況：本要點僅適用於臨時及緊急情況（事前可預知之停演情況，應依時間之緩急，個案呈核處理）。

四、執行人員：本要點所訂事項授權本中心展演組、保全值勤人員依其業務範圍執行之，並依規定配合督勤組長完成相關工作。

五、各階段處理原則：依緊急情況可能發生之時間分為演出前、演出中、演出後三階段，其處理原則如下：

（一）演出前：

1.『演出前』指演出當天至開演前。

2.緊急事件發生如屬上班時間（八時-十七時三十分），應依權責行政程序，向單位主管報告，由單位主管決定是否呈報主任，或逕行處理。緊急事件發生如屬正常下班時間至節目開演前，即依『本要點』，向督勤組長報告，由其指揮處理。

3.演出前如遇緊急事件有需要召開會議討論時，參與人員包括：展演組舞臺監督、前臺及票務負責人，或值日人員、外租單位、演出單位及其他相關人員。

4.向觀眾告知，告知之廣播稿及公告內容，由督勤組長認可。

（二）演出中：

1.『演出中』指演出開始至結束。

2.演出中如遇緊急事件暫停演出，舞臺監督應以廣播告知觀眾。

3.如需進行緊急討論，參與人員包括督勤組長、演出單位及志工幹部等人員。

4.決定取消演出時，應對觀眾作第二次廣播及公告內容應由督勤組長指示並認可，由相關執行人員宣佈，如須退票時，由督勤組長督導展演組舞臺監督依相關之管理辦法向觀眾宣告。

5.此階段之詳細工作說明參見附件。

（三）演出後：

1.『演出後』指演出結束後至演出人員及所有相關工作人員離開演奏廳。

2.由本中心展演組執勤人員、志工依其業務及職責進行安全疏散。

附件

『演出中』停演處理之工作說明

　　演出中遇緊急事故，其處理可分為『暫停』、『恢復』、『取消』分述如下：

1、 暫停：

（一）由展演組舞臺監督負責聯絡督勤組長，演出單位（含外租單位）及本中心相關人員立即配合（含急救、安全防護），並進入待命狀態。

（二）由上述相關人員協議處理之內容及方式。

（三）由展演組舞臺監督以電話通知前臺（分機321）或督勤組長，由督勤組長對觀眾宣佈暫停原因及時間等事項。

（四）有疏散必要時，由展演組前臺服務人員及志工負責疏散觀眾，舞臺監督、志工負責疏散演出及其他工作人員。

2、 恢復：

（一）暫停情況解除時，應由督勤組長確認可恢復演出後，再對觀眾宣佈。

（二）由展演組前臺服務人員、義工等相關工作人員，各依其業務範圍，引導觀眾及演出人員各就其位。

（三）節目恢復演出之銜接點，得由展演組逕洽演出者或演出團體決定，並由督勤組長負責通知各相關人員，以便配合延長演出時間之相關作業。

3、 取消：

（一）暫停情況無法排除時，應由督勤組長確認後，通知演出團體（含外租單位）及本中心相關工作人員。

（二）由展演組督勤組長以廣播（並通知前臺分機321）對觀眾宣佈演出取消及相關之補救措施，如有退票之需，並在指定地點加蓋退票驗證章戳。

（三）各執勤人員應依其業務，於接獲上述通知時：

1.疏散觀眾、演出人員、及其他工作人員。

2.處理可能之退票事宜。

　　 （四）疏散本中心工作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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